
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
二、联办事项
	序号
	联办事项
	责任单位
	备注

	1
	科技成果查新
	社会机构
	

	2
	科技成果登记
	省科技厅
	

	3
	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申请
	省科技厅
	将适时出台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政策，将科技成果专项资金申请纳入联办范围。

	4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省市场监管局
	每年组织一次，结合银行还款周期，具体以河南省知识产权局官网发布通知为准。

	5
	现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辅导
	省税务局
	


三、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bookmark: _GoBack]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4. 《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国科发计字〔2000〕542号）
5.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豫科〔2025〕49 号）
6.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豫知〔2017〕63号）
四、行使层级
省、市级
五、适用范围
河南省
六、服务对象
河南省内各类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独立法人机构或个人。
七、申请条件
（一）科技成果登记
1. 执行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
2. 执行各类民间资金、非官方国际合作、横向委托或自有资金等形成的科技成果；
3. 科技成果第一完成单位为依法在河南设立的法人单位，其他完成单位应为独立法人；
4. 涉密成果不在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范围内。
（二）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1. 申报专利权质押融资利息、评估、担保、保险等费用奖补的单位应为获得融资的企业，并符合以下条件：
（1）河南省辖区内办理企业注册登记;
（2）申报单位贷款合同已执行完毕，按期还清本金和利息，不存在违约行为；
（3）申报单位既是贷款合同的借款人，也是出质专利权的权利人；
（4）申报单位贷款合同中质押的专利权须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郑州专利代办处办理过专利权质押登记手续；
（5）申报单位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了专利权质押贷款合同，上述合同已按约定履行；
（6）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或“信用中国（河南）”黑名单。
一个企业同一贷款合同只能申报一次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资助，原则上对同一个企业的资助不得连续超过3年。
2. 申报专利权质押融资服务奖补的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为在河南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担保公司、资产评估公司、保险公司；
（2）申报单位与专利权人（或专利权人授权单位）签订了专利权质押担保合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合同、保险合同，且上述合同已按约定履行；
（3）申报资助项目的专利权质押合同已依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郑州专利代办处办理过专利质押登记手续；
（4）质押登记通知书、评估报告、放款凭证等证明文件发生时间在本通知要求的时间范围内；
（5）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或“信用中国（河南）”黑名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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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交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来源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纸质材料份数
	成果来源类型
	受理标准
	材料所属
事项

	1
	项目立项证明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财政投入科技计划项目（国家级）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
	项目任务合同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3
	项目执行期内产生的科技成果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4
	项目结项（题）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5
	项目立项证明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财政投入科技计划项目（河南省科技计划）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6
	项目执行期内产生的科技成果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7
	项目结项（题）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8
	项目立项证明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财政投入科技计划项目（其他）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9
	项目立项申请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0
	项目执行期内产生的科技成果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1
	项目结项（题）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2
	技术研究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非财政投入科技项目（应用技术类）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3
	科技查新报告（一年以内）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4
	1篇SCI论文或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相关知识产权证明（论文须发表5年以内，只提供成果登记第一完成人所发表的文章）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5
	两家单位出具的应用佐证材料（需盖应用单位公章）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6
	技术研究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非财政投入科技项目（基础研究类）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7
	科技查新报告（一年以内）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8
	1篇SCI论文或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2部学术专著（论文、专著须发表5年以内，只提供成果登记第一完成人发表的论文、专著）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19
	本单位学术部门（或学术委员会）等出具的评价意见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0
	论文收录引用检索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1
	技术研究报告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非财政投入科技项目（软科学类）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2
	科技查新报告（一年以内）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3
	2篇核心期刊论文或2部学术专著（论文、专著须发表5年以内，只提供成果登记第一完成人发表的论文、专著）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4
	1家市厅级行政机关或以上单位应用佐证材料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
	1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
	科技成果登记

	25
	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26
	融资质押的专利权证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27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证明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或专利权质押登记注销通知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28
	专利权质押贷款合同等相关协议及放款单据等协议履行相关凭证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29
	资产评估、担保服务和保险服务收费合同（协议）等专利权质押融资服务合同及评估、担保和保险等服务费用的票据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30
	由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的，应提供评估报告（封面、内容首尾页、盖章页及包含结论的核心部分）；由放贷金融机构出具评估调查报告的，应提供加盖金融机构公章的评估调查报告（封面、内容首尾页、盖章页及包含结论的核心部分）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31
	已还清贷款本金和支付相应利息的证明材料（贷款收款/还款凭证和银行利息支付凭证、银行划款凭证等，凭证需加盖省辖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章；每个企业一次仅限申报一年的专利质押贷款奖补，同时归还利息支付凭证时间跨度不得超过一年）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32
	本项目已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说明（含各级财政资金发放单位、支持金额、发生时间等）及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企业）

	33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证明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或专利权质押登记注销通知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34
	资产评估、担保服务和保险服务收费合同（协议）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35
	评估报告（封面、内容首尾页、盖章页及包含结论的核心部分），评估、担保和保险等服务费用的票据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36
	所服务的企业已经获得贷款的凭证（专利权质押贷款合同、银行划款凭证等）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37
	本项目已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说明（含各级财政资金发放单位、支持金额、发生时间等）及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38
	项目汇总表
	申请人提交
	原件
	电子/纸质
	1
	/
	所提供材料为真实有效的原件扫描件/原件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服务机构）



九、申请方式
（一）线上申请。在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模块申请。
（二）现场申请。申请人向新乡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31窗口提出申请。
十、办理时限
（一）科技成果登记  
20个工作日。自科技成果登记申请提交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办理结束，如需补充材料的，材料补齐之日为受理日。
（2）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20个工作日。自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提交受理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核结束，如需补充材料的，材料补齐之日为受理日。
十一、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12、 是否需要勘验、专家评审等
“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需要省市场监管局按规定组织专家评审。
十三、结果送达和进度查询
（一）科技成果登记
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App到“个人中心—我的证照”中查看并下载“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
（二）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App到“个人中心—我的办件”中查看办理进度。
（三）现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辅导
根据纳税人选择的咨询渠道或者推送渠道，纳税人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或者登录“电子税务局”或通过“河南税务”企业微信查看。
十四、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0373-5820682（成果登记）、0373-5858760（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31窗口）。
2..现场咨询：新乡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31窗口。
十五、办理流程
（一）科技成果登记 
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二）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申请
申请-受理-审核-公示-办结。
十六、监督电话
1.电话投诉：0373-3077021。
2.网上投诉地址：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投诉平台
https://12345.hnzwfw.gov.cn:8083/cns_hnbmfw_website/newwebsite/pages/subPage/appealRegister.html?rqsttype=10&islogin=1
3.现场投诉：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

附

河南省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业务流程
[image: 4a81eac997dd32ebc7a2b0ac5d54a05]





—— 1 ——

image1.jpeg
BN A B AR S RS

’—' W/ 19D APP/FREEHE.
THES RS LR R
HERLAAFAER
—IRIESHTHERE
[
=8
FHRRLRERN
(REREEIMERHRRIR FHERIREIC SRR R MFHEXRBUGEBER
EROHUSHIBRR A, ® (201 IfER) W (xxANIER) BEHS
EEABEEE)
i l
F—RiE EHFELFE





